
吿

幸

磨先

同

敬 

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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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
副

愼 
余

文 
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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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十月一十年二拾也國民二期星（七）

一 

期
服
侄
 

文
禮 
揚
、禮
拭
淚
頓
首
 

大
功
服
姪
媳
 
陳
氏 

孫
氏
拭
淚
歛
雒
 

寶
葵
適
雷
門
 
寶
梧
適
陳
門
 

拭
涙
歛
辘
 

小
功
服
姪
孫
 

子
湛
：
偉
才 

拭
涙
鞠
躬
. 

一
姪
孫
女
 
悅
桂
 
悅
薇
 

拭
浪
歛
維
 

總
服
婿
 
朱
德
舜 

爲
丙
申 
就
淚
頓
首

大
功
服
姪
女

華
門
雄
治

|1各
速
濡
暨
洪
州
大
小
機
關
叔
父
 

昆 W
 姊
妹
厂
|
7

助
慶
指
示
禮
儀
曷
勝
榮
一

哀
孤
子
 

榮
植 

泣
血
稽M 

女 

月
娥
適
朱
門
泣
血
歛
誰
 

一 

期
服
娘
 
陳
氏
拭
淚
歛
神
. 

期
服
男
孫
 

偉
光 

億
林 

熠
煥
拭
淚
稽
首

同
日
下
午
五
点
半
設
筵
歡
叙
敦
請

以
前
寄
來
以
便
佈
置
 

黃
公
錦
帆
治
喪
處
職
員
‘.

p̂  ^

 ^❖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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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

逕
啓
者
本
支
社
謹
擇
於
十
一 
月
十
五
日
下
午
一 

時
舉
行
成
立
第
卅
週
年
紀
念
慶
典
虔
具
潔
茗

9
V
L
y
k

5

在
一M

总
豊̂
:m
e

本
公
司
之
最
新
目
錄
：
已IgS

版
.

容
備
載
萬
有
。物
美
價
廉
；
圖
案
? 9

，詳
明
。
容
易
採
購
•
手
此
一 
卷
。
足 

,
以
解
决
送
禮
問
題
。
日
內
便
向
各
顧 

一
客
寄
發
，。其
未
接
到
者
，.
款
迎
函
索

9

雲

期

七

士
引
警
•

P  

埠
一
屋"
^
弓
員
向
匸

3

即

本
公
司

本
總
堂
歷
任
文
書
及
耍
職
廿
餘
年
黃
公
錦
帆
不
幸
於
中
華
留st

十
二
年 

本 

校 

一

十
一
月
」
日
辰
時
在
雲
鳩
新
聖
約
蒜
醫
院
逝
世
積
閏
享
壽
八
十
六
歲
老
腹
 

凋
謝
哀
悼
殊
深
譯
擇
於
本
年
十
一 
月
十
八
日
(
星
期
三
)
下
午
一 
時
在
雲
 

埠
丹
李
維
街
暗
市
党
殯
儀
館
舉
行
喪
禮
扶
柩
歸
土
謹
此
計

江
夏
堂
實
業
公
司
 

江
夏
總
堂
同
敗
 

彊 

學 

校

3

雲
埠

•D
ari:  C

oon

 C
1U

  

P*6O
8  Pine,s-・  

N
w
naiino・  B・C

.
<

.»'•
*
♦
3

文
書
主
任 

景
仁

副
煥
屛
 

副 

恭
禧 

副
視
齡
 

副
牛
元
 

副
對
鄭

敬
三 

敢
莊

英
豪
一 

義
華
 

宗
榮
 

鼎
南
 

世
滾

炯
寛 

會
賢 

友
三 

景
源
 

傅
仲
一.

財
政
主
任 

司
數
主
任

潮
衍 耀

交
際
主
任
■
淵
偉 

總
幹
事
 

漢
魂

幹

事
 

公
禮 
寄
生 

世
穗 
儉
傳 

光
韶 

少
波 

樹
柏
 

增
業 

子
文 
蘭
香 

煒
純 

錦
成 

根
三 

彩
液 

祖
德 

敢
業 

同
漢 

光
錦
 
禮
給 

風
連 

黃
宏 

專
禮
 
啟
豐
、
英
法 

、洽
喪
處
郵
址W

O
N
G

 

KU
N
G

 har

 

TO
N
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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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H

.

少
雪
岐
黃
•
雳
西
醫
撤
授
勞
一I

鑫

i

冬

 

3

品
，
消
■

美
■
垂
廿
験
年
。
對
於
存

18

良 
85
窘

摯

善

暮

彖

叢

 

0

・
風
行
以
案
•
久
已
膾
炙
人
口
矣
・
爲
普
遍
宜
優
慈
感

-1
鼠
人
一!
«

遮M
®
 

m
年
囘
國
；
僵
店
於
香
港
•
爲
利
便
紙
  

»

內
外
僑
胞
   

»>用
詳 ®
在
香
港
各•
『
轉
 

9

蜚
載
吿
白
■ 
讚
場
賽
之
効
用
；
不
知
凡
幾
.
在
祖
國
太
陸
一
，
如
版
州
中
  

®

 

0

推
箱
，
用
革
新
電
台
時
代
電
自
風
行
電
自
•
三
間
電
台
■
日
夜
播
音
宣
停
门w 

4
， 
業
務
蒸
蒸
日
上
，
至 
一
九 
3.
十
年
大
陸
烽
烟
肆
起
，•
政
局
爲
之
+
變

，6

* 

4
嚴
禁
泊
來8r

品
♦
是
以
香
港
枝
店
仍
能
繼
續
營
業
••
因
此
鄙
人
重
回
加
*
 +T 

0

・
恢
復
營
樂
■
喊
恐
遠
近
僑
胞j
未
及
週
知
。特
登
報
章
。3
祈
惠
顧
爲
員
《学

卜

 

二
二
口

書

：

不
孝
榮
植
等
奉
侍
無
狀
痛
遭

家
嚴
諦
相
松
字
錦
帆
黃
公
府
君
溯
生
於
遜
淸
同
治
九
年
二
月
廿
五
日
寅
時
 

不
幸
於
中
華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一
日
辰
時
病
終
于
雲
鳩
新
聖
約
瑟
 

醫
院
積
閏
享
得
八
十
大
歳
不
孝
榮
植
等
親
視
含
殮
遵
禮
成
服
繡
槌
於
本
 

年
十
一 
月
十
八
日
(
星
期
三
)
下
午
一 
阵
在
丹
利
維
街
暗
市
党
殯
儀
舘
 

舉
行
喪
禮
扶
柩
歸
土
忝
属

宗戚

r

哀
此

—

此
丸
補
氣
補
血
治
男
女
腰
痛rJk 

甜
尿
血
弱
功
効
欲
求
速
用
提
"『r

-

蕙
^

一̂
K

甫
％
大
樹
五
圓
 

小
樽
三
圓
 

前
四
小
時
服
二
粒
包
轉
弱
爲
强

6  
虽
一 
士
， 
几
.
壹
檜
， 
服
後
 
一 
点

豊
 

k
.
u
%
毎
城
 b  .. 

入

巧

4

,

五
毛 

功
轉
老
還
童
、

4
4
1

五
毛
『 

~
叟

区

正
%

 

毎
服
二
龍
 
祐
消
斩
舊
毒
症
風
濕
脚
 

P  

1
 
毎
標
二
圓
 
腫
一 
服

見

功

包

無

復

較

『 

3

上
，
箒
 
雪

替

盒
 

專
电
小
兒
胎
毒
遇
身
鹹
粒
遠
年
爛
落
焼

9  

3

霓

一

隽

羅

頑

青

賣

功
 

7  

亠 
癬
 
藥
 
膏
，
懿
 
曾
年
癬
搽
之
掃
除
包
無
痛
苦
也
 

5  

4  
星
 
月
 
3

一 
打
五
圓
一 
功
効
如
神
 

訊 

令
甫
靑
笹
，K
 
單
料
卷
固
 

毎
服
二
，茶
蒙
皆
昌
食
補
血
補
氣

g  

亠 
制
術
到
力
 
双
料
式
圓
 
虧
佬
良2

藥
方
是
四
醫
傅
授
 
■ 

黄
 

0

关
 
T

,
也
 
毎
、
个 

此
丸
專
治
跌
打
功
効
肿
速
 

g  

(
庭

扌m

壹

圓

，
消
腫
止
痛
也
 

士 

一 

"
智
R

0

半
料
拾
圓
 

此
丸
馳
名
省
港
酒
甜
尿
之
 

宁
一 

)
否

员m

一 
料
廿
圓

’良
藥
也
 

2

二 

小
樽
三
圓

,:..;- 
何
爲
四
育
服
此
丸
能
除
暗
病
一
喜f

一 

大
標
五
圓
一
也
服
此
丸
身
体
强
壯
開
胃
消
食
二7

一

『婦
人
四
喜
丸

喜
也
服
此
丸
補
氣
補
血
 
則
容
光
煥
發"面
部
繡
艷
三
窘
也
服
此
丸
旣
除
疾

2  

一 

病
身
体
日
見
强
壯
面
容
嬌
艷
得
丈
夫
親
愛
而
身
有
喜
正
是
四
喜
电
白
一

加
挙
大•
一
电
第
&

总
一
丁
无
「
于

若

莪

入

卜
q

8  

雪
高
華
荷
慌
R

爨
行
片*
苣
唾
,

m

励
上 

枝
行
香
港
北
河
街
四
號A
極
樂
氏
葯
行
 

m 
一 

•
¥

擅
醫
奇
離
雜
症
專
治
痔
瘡
包
無
痛
苦
外
境
問
証
(

一 

,

贵

箪
金
三
圓
，

酬18TA・3691

* 

通
信
地
址G

E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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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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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̂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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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如
惠
花
圈
軌
聯
誅
詞
等
件
請
照
下
爵
址
於
十
- 
月
十
六
目

「
碧
海
狂
僧
」
，②
周
黄
美
玉
・.周
尊
 

經
唱
「
生 «

音
」
• @,
李
月
娥
• 
鄭
帆 

風
唱
「
帶
淚
狂
歌
我
嫉
卿
」
■
@

李
月
 

眉
了
憂
剛
唱
「
火
網
梵
宮
拾
四
年
」 

■
⑥

李

备

，
林
春
回
唱
「
花
落
見
花
 

通
」
•
(
吉
)■

文
剛
唱
「
胭
脂
淚
痕
 

」
■
各
曲
唱
得
悦
耳
動
聽
•
每
次
唱
畢 

•
衆
皆
報
以
熱
烈
掌
聲
•

芻%
&
号/
2
》•.三
•
，j

“
f 

‘
‘

一
rn 

美
擬
向
蘇
締
結
互
不
侵
犯
協
釣 

一論一
匱

特

趴

稱
•
自
奨
國
艮
主
黨
前
競
選
總
統
人
史
帝
文
生
•
遊
歷
做
、， 

界
歸
桂
・
未
与
 
to建 8 餘
聯
締
結
互
不
侵
犯
條
約
？  

«

與
愛
應
手
總
統
.
 

韻
ti項
事
件
•
彼
曾
向
記
者
稱
 

愛
總
統
現
正
衡
量
向
蘇
 «
伸
此
提
議
之W

 

■
是
否
適
富
•
又
謂
。總

II 弁
不
以
爲
此
方
零
係
软
弱
之
1KH
於
前
兩
 

週
宣
示
，
英
國
可
能
向
蘇
区
議
居
互
不
侵
犯
之
保
證
，
因
蘇
聯
的
輕
氣
彈
 

智
職
■
已.
.
求
，和4
的
戰
爭
•
成 «

人 «
歷
史
中
最
高
的
睹
注
， 

牝
氐
在
 »
 者
招
待
會
席
上
强Sie

•
美
國
和
自
由
»
界
的
喪
邦
正
迫
切
 

退
行
磋
商
。
以
宜
致
途
徑
就
服
克
姆
林
宮
•
金
加 
一 
稲
會
議
。
企
求
廢
棄
戦
爭 

■
幷
結
束
原
子
競
賽
、
杜
氐
又
解
像
謂
。
任
何
和
平
保
證 

均
可
應
用
於
全
球

厶
鷄
用
酒
會
樂
也
融

皎
晚
拾

賣
時
•
般   

<1 尾
酒
會
•
統 «
 代
衷
來
賓 

"
與
及
昆
仲
•
姊
妹
•
社
員
家
眷
到
 

會
者
数
百
人
•
式
飮
式
食
， 
甚
爲
高
慶 

■
至
史
深
•
各
人
帶
醉
回
寓
"

一
・
新
輕
氣
彈
武
器
的
舒
展
一
已
將
人
毎
置
於
有

一 
類
正
面
臨
最
大
的
賭
賽
•

一 

美
國
仍
希
望
從
蘇
聯
獲
得
誠
意
支
持
和
平
: 

一 
聯
對
係
輿
和
約
冊
題
的
簧
願
•
對
與
蘇

88 
訂
立
一

的
鱼
大
危
險
之
中
•
人

一
華
農
以
散
沙
鎗 

擊
傷
西
人
被
扣
留 

城
南
利
九
日
加
拿
大
社
電
。
經
管 

農
塌
放
沙
利
治
區
•
華
人
羅
氏
(
譯
音
) 

四
十
五
歲
；
昨
晚
在
家
中
。
與
西
人
境 

維
士
廿
七
歲
。 »
生
爭
執
•
以
散
沙
獵
 

檜
擊
之
■
雖
傷
地
維
士
頭
部
；
羅
氏
當 

晚
破
扣
留
•
傅
至
沙
利
治
匾
法
院
審
訊
 

■
而
被
控
有
意
謀
害
地
維
士
・
不
准
具 

保
・
扣
留
至
下
星
期
四
審
判
云
。

*
»
M
\
/
\
7
)
\
K
/
)
^
S
S
^

。
此
類
明
證
， 
將
爲
蘇 

不
侵
犯
條
約
的
配
看
飾

問 

杜
氏
首
先
喪
示
關
於
此
項
條
斩
的
肘
論
・
是
爲
含
糊
者
，
爲
未
有 ®
義
者 

•
因
為
聯
合
國
憲
章
片
身
，
埶

nf
以
誤
爲 
一
個
互
不
侵
犯
條
約
■ 

杜
氏
又
謂
美
國
與
西
德
一
苏
.
國
與
法
國
・
經
已
商
討
提
供
一
個
可
的
能

新
侵
略7
再
起
、
除
德
國
外
・
與

韓
國
之
戰
略
地
位
。
將

一 
保
證

引
起
雄
大
的
關
係
♦

7/. 
不
侵
犯
條
物
的
更
期
明
瞭
者
•
使
蘇
聯
不
致
恐
懼
韓
@
 

或
奥
大
利
的
侵
略
•
要
國
亦
樂
於
明
白
表
示
•
無
意
使
用
此
一

fa
區
作
昂
企

牝
氏
乂
指
出
鑒
於
新
武
器
毀
滅
力
量
的
增
 

以
和
緩 
W-
尿
緊
張
毋
面
一
或
施
蘇
駛
可
能
計
 

是
枭
阈
何
其
同
盟
考
虑
各
秘
辦
法
之
一
裡•

：

目
前
急
迫
需
要
各1
^
法 

一 
項
互
不
侵
犯
倏
約
。 
惟 

又
強
飼
的
■
除
非
有
堅
實

馬
崇
廣
翁
與
世
長
辭

的
證
據
•
證
明
蘇
聯
誠
意
和
平
的
諾
官
•
足
两
可
靠
者
。
否
則
。
美
國
將
不
放

行
動
•
而
依
賴
此
利
諾
。口•
■ 

在
爲
止
•
美
國
對
蘇
聯
與
中
共

雲
埠
老
僑
馬
祟
廣
翁
♦
台
山
海
宴 

人
•
曾
因
年
老
病
多
，
入
院
餌
理
年
餘
 

•
於
本
月
六
日
病
逝
於
新
網
聖
沼
市
醫
 

院
•
聞
其
身
後
蕭
鎌
■
宗
觀
鄕
友
爲
之 

籌
捐
型
費
。
並
擇
定
于
本
月
十
三
日
( 

星
期
五
)
下
午
三
時
 

在
丹
李
維
倍
暗
 

市
黨
■

館
•
舉
行
出
喪
歸
土
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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裒
謝

先
考
心
直
馬
公
府
君
痛
于
中
華
民
國
四
 

十
二
年
十
月
廿
五
日
不
孝
遠
在
祖
國
 

未
能
親
視
含
殮
碱
蒙
雲
埠
修
識
宗
叔
 

恒
兆
宗
兄
等
代
爲
料
理
喪
事
經
于
仝
 

月
卅R
假
暗
市
党
殯
儀
舘
舉
行
出
喪
 

歸
土
安
塞

@
$

蒙
各
團
体
宗
親
戚
友
惠
 

贈
呼
摄
圏
亚
親
臨
執
続
素
車
隨
送
， 

隆
情
高
誼
歿
存
均
聲
此
袁
謝

棘
人
馬
存
相
稽
顆
 

厚
惠
列
后
、
恕
不
稱
呼
 

雷
嵩
弍
元
一 
爲
專
政
 
龔
耀
 
谷
壹
元
 

(
以
上 ®
儀
) 

民
洽
党1
達
權
社 

達
權
社
昆
仲
 

萬
利
俱
樂
部
 

持
溪
房 

萬
選
 

光
週
 
麗
修
敏 

存
瑋 

恒
兆
。 

錦
潮 

錦
潤
 
/

，悅
同
 
以
上
素
車
. 

達
權
社
達
權
社
董
事
部
 

馬
氏
公
所 

礦
溪
房 
萬
利
俱
樂
部
 
馬
善
允 
修
識 

敗
亮 

悅
同 

金
城
 
存
埠
 
錦
潮 

錦
潤 

泗
政 

大
養 

超
本•

光
發 

立
曹
 
大
準 

作
牧
恒
沛
 

萬
選 

光
週 

恒
華 
本
步 

經
業 

録
政 

香
本 

恒
兆 

本
楫 

宗
揚 

榮
成 

安
振
、
以
上
花
圈

韓
國
及
其
他   

@
際
問
題

的
消
息
传
度
。
走
示
失
望
•
自
中
共
拒
絕
答
復
西
方
國
家
提
出
召
開
韓
國
政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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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然
會
的
建
犠
與
蘇
聯
拒
絕
盟
國
召
開
四
國
外
長
會
議
•
时
論
德
奧
間
題
曾
 

一
。
即
可 
證
明
云
云
・

一 

巢
國
國
務
院 
一 
高
級
官
員
承
認
此
 
一 
和
平
方
案
・
「
早
在
若
干
時
期
•
經 

一 
己
提
出
」
•
彼
謂
美
國
政
府
 - 
向
之
目
的
。
爲
使
蘇
聯
坐
於
一 
盘
桌
傍
 

討

以
和
緩
他
界
之
緊
張
局
面
■ 
鱸
官
自
又
喪
录
。
蘇
豊
意

齢
若
干
特
定
問

一 
對
於
西
方
防 
務
準
備
之
恐
懼
 - 
亦
爲
贊
成
互
不
侵
犯
公
約
建
識
之
 
一 
項
因
素
■

- 
此
等
恐
戕
正
爲
克
姆
林
宮
所
利
用
•

—

彼
噩
解
• 
曾
成
此
雨
互
不
侵
崩
公
約
之
人
士
，
將
同
在
批
准
歐
洲
防
衞
團
 

一
完
成
？
後 

給
予
蘇
聯
類
似
之
保
証
•
法
國
報
紙
認
爲
史
蒂
文
生
擬
與
蘇
聯
締

精
互 
小
侵
犯
縮
定2
建
跳
。
及
跡
卓
爾
@
行
實
際
處
而
首
相
職
務
兩
事
"

@
示 

世
界
緊
張
局
勢
・
將
會
鬆
弛
 

而
復
呈
新
曙
光
■
邱
卓
爾N

建
離
召
罵
方H
、 

家
「
百
釘
慕
他
」
會
議
；
與
蘇
■
尋
求
和
平
新
途
徑
♦
泉.西
德4

阿
當
再
 

復
提18

歐
洲
防
衞
集
團
與
蘇
聯

.77. 訂
協
約
等
■
深
度
英
德
人
大
部
分
之
賛
醉
云

云

，

(
未
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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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時
■
召
集
全
体
•
開
歡
迎
新
進 »
 員
 

太
會
•
入
黨
胃
年
，
俱
爲
有
志
之
士
■ 

可
見
人
心
所
歸
。
直
至
八
日
凌
憂
會
 

△
音
樂
晚
曾
悦
耳
動
聽
 

於
吉
日
晚•
一 

八
時
・
舉
行
音
樂
晚
自
助
慶
- 
樂
器
拍 

和
伴
奏
者
・
有
梵
玲
•
二
胡
。
盘
湯
步 

雲
•
關
文
剛
•
林
全
負
責
，
色
士
風
由 

郎
其
郎
負
責
•
洋
琴
由
黄
玉
実
，
李Si  

華
負
貴
•
結
他
由
梁
新
接
負
賁
•
該
晚 

晚
會
•
各
熟
烈
概
况
•
由
林
全
以
鎂
光 

攝
影
。•
一 
一 
口
入
鏡
頭
、・
由
周
逸
經
宣 

布
秩
序 

股
一 
播
音
机
於
街
外
•
唱
粤 

曲
助
慶
•
節
目
計
有
•3
季
月
娥
唱
「 

仙
女
凡
心
」
；
合
季
月
眉1
鄭
^
^
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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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U
X

達
權
總
社
紀
念
盛
况 

域
多
利
訊
•
凌
權
社
爲
洪
門
輔
 

翼:

總
社
成
立
令
今
♦
三
十
八
涸
年
矣 

拾
寰
月
八
日
•
舉
行
紀
念 

事
先
經 

籌
擁
職
員
•
分
科
進
行
辦
理
。
裝
飾
科 

由
周
瓊
君
主
任
■
將
禮
堂
裝
飾
點
綴
■ 

鋪
陳
華
麗
大
雅
•
正
面
紀
念
橫
旗
•
伴 

力
紅
綠
電
火
"
全
樹
門
面
，
電
燈
煇
煌
. 

門
而
歡
迎
牌
，
五
光
十
色 

輝
耀
燦 

一
爛
。
居
時
各
境
代
表
來
賓
相
繼
蒞
臨
. 

「
玄
埠

H •
治
黨
支
部
，
診
着
總
社
慶
典 

■
預
早
籌
備
•

.

<

大
放
洪
門
招
賢
納
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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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
國
內
新
聞
▽

鄕
人
趨
二
者
極
衆
•
但
他
平
日
好
事
爲
 

多
• 
是
以
仇
人
甚
多
 

尤
以
北
鄕
林
姓

◎
楼
宇
住
宅
連
生
意
出
賣

塗
白
灰
斯
德
高
樓
宇
 - 
座
內
有
聯
組
身
四
個
幷
舗
戶
兩
間
每
月
租
項
收
入
三
百
 

四
十
元
另
有
五
房
住
宅
 
一 
間
每
月
租
眞
六
十
元
、

又
雜
貨
肉
食
生
意
同
 
一 
樓
業
有
大
藏
必
霜
房
装
置
用
具
俱
是
時
代
化
貨
.物
鮮
明 

內
有
住
房
五
間
樓
業
屋
宇
連
生
意
一 
併
取
價
三
萬
九
千
五
百
元
約
先
交
現
款
壹
 

萬
五
千
元
至
弍
萬
元
之
間
隨
時
可
以
交
易
如
意
者
靖
與
業
主
在
.电
詁
洽
商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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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套
度
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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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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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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